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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会议 

2009 年 5 月 25 日至 6月 5 日 

牙买加金斯敦 
 
 
 

  “区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草案现况 
 
 

  秘书处的说明 
 
 

1. 本文件旨在为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提供 新资料，介绍委员会正在审议的“区

域”内富钴铁锰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草案(“规章草案”)现况的背景资料。
1
  

2. 应该记得，委员会在第十三届会议期间(2007 年)根据理事会 2006 年的请求，

开始审议原先(于 2004 年)提交的富钴铁锰结壳和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

草案。2006 年，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决定分别制订关于富钴铁锰结壳的规章草案

和关于多金属硫化物的规章草案，并将前者交给委员会，由委员会参考理事会

2005 年和 2006 年的讨论和可能获得的任何新的技术资料或经更新的技术资料予

以进一步更加详细地审议。 

3. 根 据 理 事 会 的 请 求 ， 秘 书 处 编 写 了 规 章 草 案 订 正 本 ， 以 文 号

ISBA/13/LTC/WP.1 印发。订正草案以 ISBA/10/C/WP.1/Rev.1 号文件为基础，按

管理局 2006 年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的技术和经济考虑事项讨论会讨论过程

中以及理事会 2006 年讨论时提出的建议作了技术上的调整。 

4. 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审议草案时，已收到秘书处关于规章草案背景的说明

(ISBA/13/LTC/1)以及秘书处2006年为理事会编写的技术资料文件(ISBA/12/C/2

和 C/3)和为管理局 2006 年举办的上述讨论会编写的报告和文件(ISBA/12/C/7)。

委员会重点审议两个关键问题，即分配用作勘探区的面积和累进规费制度，但认

为当时的背景资料不够完备，因此无法向理事会提出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文件可与为 ISBA/13/LTC/1 号文件一并阅读，以便了解讨论规章草案的更详细的背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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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2008 年)继续就规章草案开展工作。委员会审议了所收

到的所有资料，包括秘书处编写的补充材料以及为理事会编写的与多金属硫化物

探矿和勘探规章草案有关的文件(ISBA/14/C/4)。委员会参考现有知识，考虑到

及时完成规章草案工作的必要性，决定应着手 终确定向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委

员会建议理事会在 ISBA/13/LTC/WP.1 号文件所载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规章草案

的基础上通过该规章草案，但拟作下列订正： 

 (a) 勘探区的基本单位应为 20 平方公里的区块。申请人可申请至多 100 个

此种区块，这些区块可在550公里乘550公里的地理区域内排列成非毗连的组群； 

 (b) 按 ISBA/14/C/4 的建议，应适用累进规费制度，理事会应有权对规费每

五年进行一次审查； 

 (c) 根据对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的现有了解，委员会认可 ISBA/14/C/4

号文件中的提议，即列入一个条款，规定每五年或在科学知识发展需要时的任何

时候自动审查规章； 

 (d) 与财务会计有关的规定应根据经验予以修订，以确保承包商保持和提供

完全披露其勘探工作实际直接支出的资料，便于有效审计； 

 (e) 委员会还将考虑是否需要进一步审议有效控制的要求。 

6. 委员会还认为，鉴于 近的发展情况，必须将反垄断规定列入规章草案。《公

约》关于多金属结核的附件三所载的反垄断规定对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都不

能有效适用。委员会建议多金属硫化物规章和富钴结壳规章都应防止联营申请人

提出超过第 12 条所述总面积限制(即就富钴结壳而言，为 2 000 平方公里，就多

金属硫化物而言，为 10 000 平方公里)的多重申请，以此规定替代《公约》附件

三的规定。按照此规定，申请人如果直接或间接控制另一申请人，或受另一申请

人控制，或各申请人受共同控制，就被视为联营关系。 

7. 因此，委员会请秘书处编写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拟议规章草案订正案文(以

文号 ISBA/14/LTC/CRP.6 印发)，其中纳入委员会上述建议，并将规章草案案文

与理事会 2007 年和 2008 年商定的多金属硫化物规章草案(ISBA/13/C/CRP.1)案

文充分比对。《公约》第一六二条第 2 款 o 项第 2目以及 1994 年《协定》附件第

1 节第 15(a)段要求，此类规则、规章和程序,在决定应管理局成员要求制订之日

起三年内须予以通过。有鉴于此，委员会随后在第十五届会议上审查了订正案文，

以期予以正式通过并提交理事会。 

8. 委员会 2008 年会议后，理事会完成审查“区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

探规章草案。审查期间商定了对草案案文的一些进一步调整。第十四届会议结束

时，理事会请秘书处印发所有正式语文统一的硫化物规章草案全文订正案文，其

中纳入所有已商定的订正。订正案文现已以文号ISBA/15/C/WP.1和 Corr.1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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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鉴于上述情况，秘书处编写了富钴结壳探矿和勘探拟议规章草案的进一步订

正案文，其中不仅纳入委员会在上文第 5 段和第 6 段的建议，而且将规章草案案

文与已结合理事会2007年和 2008年商定的订正的多金属硫化物规章草案的 新

订正案文比对。委员会可查阅此案文，文号为 ISBA/15/C/LTC/CRP.1。 

10. 根据上文第 7 段所述原先的决定，委员会应邀审查规章草案订正案文，以期

予以正式通过并提交理事会第十五届会议。 

 


